[image: image1.png]



   三教〔2023〕44号                       签发人：贾  辉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关于对三门峡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83号提案的答   复

尊敬的赵敏霞、宋均波、杨艳茹、张晓娟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政府统筹，强化职业教育的地位

近年来，三门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全市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各级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树立了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的理念，为打造职教高地，规划建设了三门峡市职业教育园区，提出创建产教融合示范城市。2020年至今，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职业教育工作，为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城市建设，市政府出台了《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市教育、人社、财政等14家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分别制定了支持产教融合的工作意见，在土地、财政、金融、人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构建了全方位、多角度支持产教融合的政策体系。

二、关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支持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鼓励有条件的院校探索实施产业教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引进具有行业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优化院校教师结构。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引进绿色通道，对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副高以上职称和高级技师等高层次人才，学校可采用直接考核、试讲等方式引进。建立职业院校教师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相互兼职制度，经所在学校或企业同意，职业院校教师和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到企业、职业院校兼职的，可根据有关规定约定确定薪酬。鼓励高等学校建立复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点的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奖励方案。职业院校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职业技能竞赛奖励收入和面向社会开展培训的劳务收入等单独据实核定，不纳入单位绩效工资调控基数。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学院专业建设发展对师资队伍的需求和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改革方向，实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完善“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和办法，鼓励各院（系、部）聘请劳动模范、技术和管理高技能人才兼职投课，落实专业课教师每5年累计不少于6个月赴企业实践制度。自2020年起，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等职业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不再直接招聘应届毕业生从事教学工作岗位。各院系部也要积极与企业对接，每个专业固定合作建设不少于一个“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制定教师成长计划，完善教师实践假期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实践安全保障制度，充分保障教师定期企业实践锻炼。

三、关于建立平等的政策和制度，促进公民办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首先，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举办或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同时，允许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职业学校。最后，在设置专业、开设课程、选用教材、评聘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赋予民办职业学校更多自主权。

感谢您们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1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职业与社会教育科 2816621   联系人：张军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0日印发
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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